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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报类型
	除申报材料外
需提交证明材料

	商业载体建设改造奖
	大型商业载体营业面积达到10万方以上，且当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0亿元以上。
	1.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测绘报告，提供营业面积；
2.具有资质的第三方审计报告，提供主营业务收入。

	
	获得国家级绿色商场称号。
	2022年7月1日-2023年6月30日内，在商务部办公厅公布的绿色商场创建单位名单内的证明。

	
	获评省级示范特色步行街（商圈）。
	2022年7月1日-2023年6月30日内，在广东省示范特色步行街（商圈）单位名单内的证明。

	首店、旗舰店和设立常年展
	在本区开设亚洲首店、中国(内地)首店、广州首店。
	1.品牌为国内外知名品牌的证明材料；
2.品牌持有方或品牌授权方出具的首店证明，或品牌官网及官方渠道发布的开设为某级首店的报道等；
3.在其他行政区域开设有门店的证明材料；
4.具有资质的第三方审核报告，提供项目投资额，项目投资额是指该项目的工程结算价；
5.门店在2022年7月1日-2023年6月30日内开设，且正常运营一个完整自然年度以上的证明材料（未达一个完整自然年度的，将在下一批组织申报）。

	
	在本区开设亚洲旗舰店、中国(内地)旗舰店、广州旗舰店。
	1.品牌为国内外知名品牌的证明材料；
2.门店为旗舰店的证明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品牌持有方或品牌授权方出具的旗舰店证明，或品牌官网及官方渠道发布的开设为某级旗舰店的报道等；
3.具有资质的第三方审核报告，提供项目投资额，项目投资额是指该项目的工程结算价；
4.门店在2022年7月1日-2023年6月30日内开设，且正常运营一个完整自然年度以上的证明材料（未达一个完整自然年度的，将在下一批组织申报）。

	
	在本区开设中华老字号门店。
	1.品牌入选“中华老字号企业名录”的证明材料；
2.具有资质的第三方审核报告，提供项目投资额；
3.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测绘报告或房产证，提供营业面积；
4.门店在2022年7月1日-2023年6月30日内开设，且正常运营一个完整自然年度以上的证明材料（未达一个完整自然年度的，将在下一批组织申报）。

	
	在商业载体内设立常年展。
	1.设展之日及前三年内，在本区参展的证明；
2.在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报备确认或签订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证明；
3.设展企业与商业载体签订的租赁合同复印件；
4.设展日期在2022年7月1日-2023年6月30日内的证明。

	支持发展新型消费
	在本区设立直播电商基地。
	根据《广州市海珠区扶持直播电商行业发展若干措施》（海科工商信规字〔2020〕2号）执行，本项不参与此次申报，具体申报时间视《广州市海珠区扶持直播电商行业发展若干措施申报通知》而定。

	
	在本区开设免税店。
	1.免税执照；
2.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测绘报告或房产证，提供营业面积；
3.免税店处于正常营业状态的证明；
4.门店在2022年7月1日-2023年6月30日内开设的证明。

	支持开设高端餐饮名店
	获评米其林星级餐厅、黑珍珠钻级餐厅。
	1.餐厅在2022年7月1日-2023年6月30日内，首次获评或升星米其林星级餐厅、黑珍珠钻级餐厅的证明材料；
2.处于正常营业状态的证明。

	
	获评国家五钻级酒家的餐饮企业。
	1.2022年7月1日-2023年6月30日内，首次获评国家五钻级酒家的证明材料；
2.处于正常营业状态的证明。

	支持发展高端商务酒店
	在本区新建及新落户且达到五星级、四星级标准的酒店。
	1.2022年7月1日-2023年6月30日内，在本区新建及新落户五星级、四星级旅游饭店标准酒店的证明材料；
2.特种行业许可证；
3.处于正常营业状态的证明。

	
	新获评为五星级、四星级的酒店。
	1.2022年7月1日-2023年6月30日内，首次获评五星级、四星级旅游饭店标准的证明材料；
2.特种行业许可证；
3.处于正常营业状态的证明。

	支持文旅体消费
	新获评国家5A 级、4A级旅游景区。
	1.2022年7月1日-2023年6月30日内，首次获评国家5A 级、4A级旅游景区的证明材料；
2.处于正常营业状态的证明。

	
	新获评的国家级和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。
	1.2022年7月1日-2023年6月30日内，首次获评的国家级和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的证明材料；
2.处于正常营业状态的证明。

	支持时尚产业消费
	时尚服装园区新获认定或通过复评，被认定为中国纺织服装创意设计试点园区（平台）。
	2022年7月1日-2023年6月30日内，首次获认定或通过复评，被认定为中国纺织服装创意设计试点园区（平台）的证明材料。

	
	“金顶奖”、“中国十佳”设计师在我区新开办企业。
	1.设计师获得“金顶奖”、“中国十佳”设计师的证明材料；
2.2022年7月1日-2023年6月30日内，在我区新开办企业的证明材料；
3.具有法律效力的股权证明文件。



